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禹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邱紹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

第14356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甲○○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經本院審理中）疑似與己○○有債務糾紛，竟於民

國110年6月12日21時39分許，基於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

3人以上，首謀施強暴之犯意，在其位於臺南市之租屋處，

推由在場之友人辛○○，將己○○約至臺南市○○區○○00

000號「奕植鑽KTV」前馬路（下稱本件地點）之公共場所，

以索討欠款，並提供辛○○可作為兇器使用之球棒1隻（未

扣案，下稱本件球棒），由辛○○與是時同在該租屋處之其

他友人丙○○、甲○○、戊○○（經本院審理中），共同或

個別前往本件地點。其中戊○○係由不知情之友人庚○○

（另為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搭載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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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嗣辛○○、丙○○、甲○○、戊○○、庚○○，於110年6月

12日21時51分許，先後抵達本件地點，由辛○○與已依約到

場之己○○，及同行之友人蔡承融進行會談。嗣雙方一言不

合，辛○○、丙○○、甲○○竟共同基於攜帶兇器在公共場

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之犯意聯絡，戊○○則基於攜帶兇器

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助勢之犯意，聚集於上址，

推由辛○○持本件球棒、丙○○持安全帽（未扣案，下稱本

件安全帽），及甲○○以徒手之方式，共同毆打己○○；戊

○○則在場助勢。卒致己○○受有胸部、腹壁挫傷，及左側

上臂、小腿挫擦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

三、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二人所犯者，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

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其簡式審

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二人、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

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

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是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簡式

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

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先

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丙○○、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及

審判時供承，核與證人己○○於警詢、偵訊證述情節（見警

卷第43至47頁、偵卷第61至61頁背面、83至90頁）大致相

符；此外，復有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臺南市

佳里分局佳里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

9張、現場暨蒐證照片8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3張、本院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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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26日勘驗筆錄及截圖等（警卷第63、69至72、75至8

7、91至95、89、97至101、103至107頁、本院卷㈠第255至2

76頁）在卷足憑，足證被告二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二人犯行均堪以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50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7日生效

施行，其立法理由：一、隨著科技進步，透過社群通訊軟體

（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進行串連集結，時間快速、

人數眾多且流動性高，不易先期預防，致使此等以多數人犯

妨害秩序案件規模擴大，亦容易傷及無辜。惟原條文中之

「公然聚眾」，司法實務認為必須於「公然」之狀態下聚集

多數人，始足當之；亦有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

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

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

情形不合（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621號判決、92年度台上字

第5192號判決參照）。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學說上多

有批評，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

成要件，亦即行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上

述社群通訊軟體）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

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

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

秩序，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需。二、

為免聚集多少人始屬「聚眾」在適用上有所疑義，爰參酌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及其於106年4月19日修正之立法

理由，認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

脅迫，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已有顯著危害，是將

聚集之人數明定為三人以上，不受限於須隨時可以增加之情

形，以臻明確。三、按集會遊行係人民之基本權利，受憲法

與集會遊行法之保障，應與本條係處罰行為人具有為強暴脅

迫之意圖而危害治安者有所區隔。因此，一般集會遊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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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眾」人群行為，本不具有施強暴脅迫之意圖，自無構成

本罪情事。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

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

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

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

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四、實務見解有認本條之妨害秩序

罪，須有妨害秩序之故意，始與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公然聚

眾施強暴脅迫，其目的係在另犯他罪，並非意圖妨害秩序，

除應成立其他相當罪名外，不能論以妨害秩序罪（最高法院

31年度上字第1513號、28年度上字第3428號判決參照）。然

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

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

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

處罰。五、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

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

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

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

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二項。

  ㈡依上開修正之立法理由可知，於修法後，不論參與者係事前

約定或臨時起意、是否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動或被動

聚集、以何種聯絡方式聚集、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方式聚

集，亦不論參與者是否具有另犯他罪之犯意，復不論強暴脅

迫之行為是否係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只要該公然聚

眾施強暴脅迫之行為，客觀上確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

恐懼不安，且行為人主觀上預見其等行為將造成公眾或他人

之危害、恐懼不安，即當構成刑法第150條公然聚眾施強暴

脅迫罪。經查，被告丙○○、甲○○等人，在臺南市○○區

○○00000號「奕植鑽KTV」馬路前聚集，屬於大眾得自由出

入之通道、道路，核屬「公共場所」；而被告二人與被告辛

○○等人，在該公共場所，以徒手或持質地堅硬、可供兇器

使用之球棒，毆打告訴人己○○，其等所為，不僅對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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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造成危害，實亦已對公眾或他人造成恐懼不安，影響

人民安寧及對公共秩序有顯著危害。同案被告辛○○所持球

棒，在客觀上顯然具有危險性，且已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抗

拒，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構成兇器無

疑。

  ㈢按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刑法第150條第2項定

有明文。而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

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

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刑法第150條第2項得

加重其刑之規定，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

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

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

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

之必要，已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

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

質。

  ㈣核被告丙○○、甲○○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

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㈤按共犯在學理上，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前

者指一般原得由一人單獨完成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之

情形，當然有刑法總則共犯規定之適用；後者係指須有二人

以上之參與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而言。且「必要共犯」依犯

罪之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與「對向犯」，其二人以上

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施者，謂之「聚合犯」，如刑

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輪姦

罪等是，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

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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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

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

（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關於犯

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

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

立。且數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發生犯意聯絡者為限，

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713號、第438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

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

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

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即係立法類型所謂之「聚合犯」，且法律已就其

「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

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惟上開實務見解及刑法第150條

第2項並無將加重條件排除在共同正犯之外之意，是以，刑

法第150條第1項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在場

助勢」此3種態樣彼此間雖無成立共同正犯之餘地，惟如聚

集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是

「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之何者攜帶兇

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

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

條件。本案共犯辛○○所持球棒，在客觀上構成兇器已如前

述，而被告二人於案發當時已可察知現場與己同方之人有攜

帶球棒施以強暴行為，卻仍加入該衝突場面，揆諸前開說

明，已升高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是被告二人就上開攜

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均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丙○○、甲○

○就所為犯行，與共同被告辛○○間，均互具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應分別論以聚眾施強暴之共同正犯。

  ㈥刑法第150條第2項，雖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於刑法分則

加重之性質，惟依該項規定，係「得」加重，而非「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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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應」加重，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

是以，事實審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而應依個案具體情狀，

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

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又倘犯

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罪，未依同條第2項

規定加重，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如宣告6月以

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

罰金之要件。本院審酌被告二人妨害社會秩序、安寧之時間

甚短，聚集人數始終固定，而無持續增加而達難以控制之

情，且被告二人與共犯辛○○等人均係聚集於定點，並未有

隨處逃竄而波及其他民眾造成傷亡等情形，足認被告二人本

案妨害秩序所造成危害程度尚非重大，且僅共同被告辛○○

一人攜帶兇器球棒，而對本案告訴人己○○造成之傷害甚

輕，且未再持之傷害其他人，亦未造成重大傷亡，故認被告

本案所犯情節侵害社會秩序安全，並無嚴重或擴大現象，本

院認為尚無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人僅因告訴人己○○

疑似與辛○○、乙○○有債務糾紛，即經辛○○揪眾至公共

場所尋釁鬧事，以眾暴寡，危害社會秩序安寧，所為實不足

取；惟衡量被告二人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佳；且被告甲○

○於本件犯行以前，未曾有過任何犯罪前科，此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丙○○之素行尚屬良

好；兼衡被害人所受傷害不重、及被告二人犯罪動機、手

段、目的、被告丙○○自陳高中肄業、目前作太陽能、未

婚、無子女、需扶養阿公、阿嬤；被告甲○○自陳：高中肄

業、目前作拆貨櫃、已婚、目前太太懷孕、需扶養媽媽及太

太等智識、家庭、生活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二人所為，分別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

懲儆。

三、沒收

　　至共犯辛○○所用來毆打被害人之球棒1支，非被告二人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有，且未扣案，又非違禁物，該物品可替代性高且價值不

高，自不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粟威穆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丁○○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黃鏡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施茜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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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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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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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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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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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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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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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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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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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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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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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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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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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禹傑




            邱紹軒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4356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甲○○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經本院審理中）疑似與己○○有債務糾紛，竟於民國110年6月12日21時39分許，基於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首謀施強暴之犯意，在其位於臺南市之租屋處，推由在場之友人辛○○，將己○○約至臺南市○○區○○00000號「奕植鑽KTV」前馬路（下稱本件地點）之公共場所，以索討欠款，並提供辛○○可作為兇器使用之球棒1隻（未扣案，下稱本件球棒），由辛○○與是時同在該租屋處之其他友人丙○○、甲○○、戊○○（經本院審理中），共同或個別前往本件地點。其中戊○○係由不知情之友人庚○○（另為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搭載前往。
二、嗣辛○○、丙○○、甲○○、戊○○、庚○○，於110年6月12日21時51分許，先後抵達本件地點，由辛○○與已依約到場之己○○，及同行之友人蔡承融進行會談。嗣雙方一言不合，辛○○、丙○○、甲○○竟共同基於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之犯意聯絡，戊○○則基於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助勢之犯意，聚集於上址，推由辛○○持本件球棒、丙○○持安全帽（未扣案，下稱本件安全帽），及甲○○以徒手之方式，共同毆打己○○；戊○○則在場助勢。卒致己○○受有胸部、腹壁挫傷，及左側上臂、小腿挫擦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
三、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二人所犯者，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其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二人、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是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丙○○、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時供承，核與證人己○○於警詢、偵訊證述情節（見警卷第43至47頁、偵卷第61至61頁背面、83至90頁）大致相符；此外，復有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臺南市佳里分局佳里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9張、現場暨蒐證照片8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3張、本院111年5月26日勘驗筆錄及截圖等（警卷第63、69至72、75至87、91至95、89、97至101、103至107頁、本院卷㈠第255至276頁）在卷足憑，足證被告二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二人犯行均堪以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50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7日生效施行，其立法理由：一、隨著科技進步，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進行串連集結，時間快速、人數眾多且流動性高，不易先期預防，致使此等以多數人犯妨害秩序案件規模擴大，亦容易傷及無辜。惟原條文中之「公然聚眾」，司法實務認為必須於「公然」之狀態下聚集多數人，始足當之；亦有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621號判決、92年度台上字第5192號判決參照）。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學說上多有批評，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上述社群通訊軟體）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秩序，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需。二、為免聚集多少人始屬「聚眾」在適用上有所疑義，爰參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及其於106年4月1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認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脅迫，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已有顯著危害，是將聚集之人數明定為三人以上，不受限於須隨時可以增加之情形，以臻明確。三、按集會遊行係人民之基本權利，受憲法與集會遊行法之保障，應與本條係處罰行為人具有為強暴脅迫之意圖而危害治安者有所區隔。因此，一般集會遊行之「聚眾」人群行為，本不具有施強暴脅迫之意圖，自無構成本罪情事。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四、實務見解有認本條之妨害秩序罪，須有妨害秩序之故意，始與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其目的係在另犯他罪，並非意圖妨害秩序，除應成立其他相當罪名外，不能論以妨害秩序罪（最高法院31年度上字第1513號、28年度上字第3428號判決參照）。然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五、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二項。
  ㈡依上開修正之立法理由可知，於修法後，不論參與者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是否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動或被動聚集、以何種聯絡方式聚集、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方式聚集，亦不論參與者是否具有另犯他罪之犯意，復不論強暴脅迫之行為是否係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只要該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行為，客觀上確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且行為人主觀上預見其等行為將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即當構成刑法第150條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經查，被告丙○○、甲○○等人，在臺南市○○區○○00000號「奕植鑽KTV」馬路前聚集，屬於大眾得自由出入之通道、道路，核屬「公共場所」；而被告二人與被告辛○○等人，在該公共場所，以徒手或持質地堅硬、可供兇器使用之球棒，毆打告訴人己○○，其等所為，不僅對告訴人己○○造成危害，實亦已對公眾或他人造成恐懼不安，影響人民安寧及對公共秩序有顯著危害。同案被告辛○○所持球棒，在客觀上顯然具有危險性，且已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抗拒，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構成兇器無疑。
  ㈢按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刑法第15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刑法第150條第2項得加重其刑之規定，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已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
  ㈣核被告丙○○、甲○○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㈤按共犯在學理上，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前者指一般原得由一人單獨完成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之情形，當然有刑法總則共犯規定之適用；後者係指須有二人以上之參與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而言。且「必要共犯」依犯罪之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與「對向犯」，其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施者，謂之「聚合犯」，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輪姦罪等是，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關於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且數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發生犯意聯絡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13號、第438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係立法類型所謂之「聚合犯」，且法律已就其「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惟上開實務見解及刑法第150條第2項並無將加重條件排除在共同正犯之外之意，是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此3種態樣彼此間雖無成立共同正犯之餘地，惟如聚集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是「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之何者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條件。本案共犯辛○○所持球棒，在客觀上構成兇器已如前述，而被告二人於案發當時已可察知現場與己同方之人有攜帶球棒施以強暴行為，卻仍加入該衝突場面，揆諸前開說明，已升高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是被告二人就上開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丙○○、甲○○就所為犯行，與共同被告辛○○間，均互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分別論以聚眾施強暴之共同正犯。
  ㈥刑法第150條第2項，雖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依該項規定，係「得」加重，而非「加重」或「應」加重，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以，事實審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而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又倘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罪，未依同條第2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如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本院審酌被告二人妨害社會秩序、安寧之時間甚短，聚集人數始終固定，而無持續增加而達難以控制之情，且被告二人與共犯辛○○等人均係聚集於定點，並未有隨處逃竄而波及其他民眾造成傷亡等情形，足認被告二人本案妨害秩序所造成危害程度尚非重大，且僅共同被告辛○○一人攜帶兇器球棒，而對本案告訴人己○○造成之傷害甚輕，且未再持之傷害其他人，亦未造成重大傷亡，故認被告本案所犯情節侵害社會秩序安全，並無嚴重或擴大現象，本院認為尚無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人僅因告訴人己○○疑似與辛○○、乙○○有債務糾紛，即經辛○○揪眾至公共場所尋釁鬧事，以眾暴寡，危害社會秩序安寧，所為實不足取；惟衡量被告二人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佳；且被告甲○○於本件犯行以前，未曾有過任何犯罪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丙○○之素行尚屬良好；兼衡被害人所受傷害不重、及被告二人犯罪動機、手段、目的、被告丙○○自陳高中肄業、目前作太陽能、未婚、無子女、需扶養阿公、阿嬤；被告甲○○自陳：高中肄業、目前作拆貨櫃、已婚、目前太太懷孕、需扶養媽媽及太太等智識、家庭、生活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二人所為，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沒收
　　至共犯辛○○所用來毆打被害人之球棒1支，非被告二人所有，且未扣案，又非違禁物，該物品可替代性高且價值不高，自不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粟威穆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黃鏡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施茜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禹傑


            邱紹軒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
第14356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丙○○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
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甲○○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
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事  實
一、乙○○（經本院審理中）疑似與己○○有債務糾紛，竟於民國11
    0年6月12日21時39分許，基於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
    以上，首謀施強暴之犯意，在其位於臺南市之租屋處，推由
    在場之友人辛○○，將己○○約至臺南市○○區○○00000號「奕植
    鑽KTV」前馬路（下稱本件地點）之公共場所，以索討欠款
    ，並提供辛○○可作為兇器使用之球棒1隻（未扣案，下稱本
    件球棒），由辛○○與是時同在該租屋處之其他友人丙○○、甲
    ○○、戊○○（經本院審理中），共同或個別前往本件地點。其
    中戊○○係由不知情之友人庚○○（另為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
    定）搭載前往。
二、嗣辛○○、丙○○、甲○○、戊○○、庚○○，於110年6月12日21時51
    分許，先後抵達本件地點，由辛○○與已依約到場之己○○，及
    同行之友人蔡承融進行會談。嗣雙方一言不合，辛○○、丙○○
    、甲○○竟共同基於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
    之犯意聯絡，戊○○則基於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
    施強暴助勢之犯意，聚集於上址，推由辛○○持本件球棒、丙
    ○○持安全帽（未扣案，下稱本件安全帽），及甲○○以徒手之
    方式，共同毆打己○○；戊○○則在場助勢。卒致己○○受有胸部
    、腹壁挫傷，及左側上臂、小腿挫擦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
    據告訴）。
三、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二人所犯者，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
    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其簡式審
    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二人、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
    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
    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是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簡式
    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
    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先
    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丙○○、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
    時供承，核與證人己○○於警詢、偵訊證述情節（見警卷第43
    至47頁、偵卷第61至61頁背面、83至90頁）大致相符；此外
    ，復有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臺南市佳里分局
    佳里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9張、現
    場暨蒐證照片8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3張、本院111年5月26
    日勘驗筆錄及截圖等（警卷第63、69至72、75至87、91至95
    、89、97至101、103至107頁、本院卷㈠第255至276頁）在卷
    足憑，足證被告二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
    確，被告二人犯行均堪以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50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7日生效施
    行，其立法理由：一、隨著科技進步，透過社群通訊軟體（
    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進行串連集結，時間快速、人
    數眾多且流動性高，不易先期預防，致使此等以多數人犯妨
    害秩序案件規模擴大，亦容易傷及無辜。惟原條文中之「公
    然聚眾」，司法實務認為必須於「公然」之狀態下聚集多數
    人，始足當之；亦有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
    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
    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
    合（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621號判決、92年度台上字第5192
    號判決參照）。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學說上多有批評
    ，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
    ，亦即行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上述社群
    通訊軟體）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
    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
    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秩序，
    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需。二、為免聚
    集多少人始屬「聚眾」在適用上有所疑義，爰參酌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及其於106年4月1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
    認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脅迫，
    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已有顯著危害，是將聚集之
    人數明定為三人以上，不受限於須隨時可以增加之情形，以
    臻明確。三、按集會遊行係人民之基本權利，受憲法與集會
    遊行法之保障，應與本條係處罰行為人具有為強暴脅迫之意
    圖而危害治安者有所區隔。因此，一般集會遊行之「聚眾」
    人群行為，本不具有施強暴脅迫之意圖，自無構成本罪情事
    。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
    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
    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
    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
    安之刑法功能。四、實務見解有認本條之妨害秩序罪，須有
    妨害秩序之故意，始與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公然聚眾施強暴
    脅迫，其目的係在另犯他罪，並非意圖妨害秩序，除應成立
    其他相當罪名外，不能論以妨害秩序罪（最高法院31年度上
    字第1513號、28年度上字第3428號判決參照）。然本罪重在
    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
    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
    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五
    、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
    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
    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
    罰之必要，爰增訂第二項。
  ㈡依上開修正之立法理由可知，於修法後，不論參與者係事前
    約定或臨時起意、是否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動或被動
    聚集、以何種聯絡方式聚集、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方式聚集
    ，亦不論參與者是否具有另犯他罪之犯意，復不論強暴脅迫
    之行為是否係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只要該公然聚眾
    施強暴脅迫之行為，客觀上確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
    懼不安，且行為人主觀上預見其等行為將造成公眾或他人之
    危害、恐懼不安，即當構成刑法第150條公然聚眾施強暴脅
    迫罪。經查，被告丙○○、甲○○等人，在臺南市○○區○○00000
    號「奕植鑽KTV」馬路前聚集，屬於大眾得自由出入之通道
    、道路，核屬「公共場所」；而被告二人與被告辛○○等人，
    在該公共場所，以徒手或持質地堅硬、可供兇器使用之球棒
    ，毆打告訴人己○○，其等所為，不僅對告訴人己○○造成危害
    ，實亦已對公眾或他人造成恐懼不安，影響人民安寧及對公
    共秩序有顯著危害。同案被告辛○○所持球棒，在客觀上顯然
    具有危險性，且已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抗拒，足以對人之生命
    、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構成兇器無疑。
  ㈢按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刑法第150條第2項定
    有明文。而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
    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
    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刑法第150條第2項得
    加重其刑之規定，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
    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
    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
    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
    之必要，已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
    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
    質。
  ㈣核被告丙○○、甲○○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
    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㈤按共犯在學理上，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前
    者指一般原得由一人單獨完成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之
    情形，當然有刑法總則共犯規定之適用；後者係指須有二人
    以上之參與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而言。且「必要共犯」依犯
    罪之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與「對向犯」，其二人以上
    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施者，謂之「聚合犯」，如刑
    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輪姦
    罪等是，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
    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
    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
    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
    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關於犯意
    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
    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
    且數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發生犯意聯絡者為限，即有
    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13
    號、第438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
    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即係立法類型所謂之「聚合犯」，且法律已就其「首謀
    」、「下手實施」、「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
    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惟上開實務見解及刑法第150條第2項並
    無將加重條件排除在共同正犯之外之意，是以，刑法第150
    條第1項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
    此3種態樣彼此間雖無成立共同正犯之餘地，惟如聚集三人
    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是「首謀
    」、「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之何者攜帶兇器或其
    他危險物品，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
    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條件。本
    案共犯辛○○所持球棒，在客觀上構成兇器已如前述，而被告
    二人於案發當時已可察知現場與己同方之人有攜帶球棒施以
    強暴行為，卻仍加入該衝突場面，揆諸前開說明，已升高破
    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是被告二人就上開攜帶兇器在公共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而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丙○○、甲○○就所為犯行，與
    共同被告辛○○間，均互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分別論
    以聚眾施強暴之共同正犯。
  ㈥刑法第150條第2項，雖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於刑法分則
    加重之性質，惟依該項規定，係「得」加重，而非「加重」
    或「應」加重，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
    是以，事實審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而應依個案具體情狀，
    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
    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又倘犯
    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罪，未依同條第2項
    規定加重，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如宣告6月以
    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
    罰金之要件。本院審酌被告二人妨害社會秩序、安寧之時間
    甚短，聚集人數始終固定，而無持續增加而達難以控制之情
    ，且被告二人與共犯辛○○等人均係聚集於定點，並未有隨處
    逃竄而波及其他民眾造成傷亡等情形，足認被告二人本案妨
    害秩序所造成危害程度尚非重大，且僅共同被告辛○○一人攜
    帶兇器球棒，而對本案告訴人己○○造成之傷害甚輕，且未再
    持之傷害其他人，亦未造成重大傷亡，故認被告本案所犯情
    節侵害社會秩序安全，並無嚴重或擴大現象，本院認為尚無
    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人僅因告訴人己○○疑
    似與辛○○、乙○○有債務糾紛，即經辛○○揪眾至公共場所尋釁
    鬧事，以眾暴寡，危害社會秩序安寧，所為實不足取；惟衡
    量被告二人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佳；且被告甲○○於本件犯
    行以前，未曾有過任何犯罪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丙○○之素行尚屬良好；兼衡被害人
    所受傷害不重、及被告二人犯罪動機、手段、目的、被告丙
    ○○自陳高中肄業、目前作太陽能、未婚、無子女、需扶養阿
    公、阿嬤；被告甲○○自陳：高中肄業、目前作拆貨櫃、已婚
    、目前太太懷孕、需扶養媽媽及太太等智識、家庭、生活等
    一切情狀，就被告二人所為，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沒收
　　至共犯辛○○所用來毆打被害人之球棒1支，非被告二人所有
    ，且未扣案，又非違禁物，該物品可替代性高且價值不高，
    自不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粟威穆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丁○○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黃鏡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施茜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禹傑


            邱紹軒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4356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甲○○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經本院審理中）疑似與己○○有債務糾紛，竟於民國110年6月12日21時39分許，基於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首謀施強暴之犯意，在其位於臺南市之租屋處，推由在場之友人辛○○，將己○○約至臺南市○○區○○00000號「奕植鑽KTV」前馬路（下稱本件地點）之公共場所，以索討欠款，並提供辛○○可作為兇器使用之球棒1隻（未扣案，下稱本件球棒），由辛○○與是時同在該租屋處之其他友人丙○○、甲○○、戊○○（經本院審理中），共同或個別前往本件地點。其中戊○○係由不知情之友人庚○○（另為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搭載前往。
二、嗣辛○○、丙○○、甲○○、戊○○、庚○○，於110年6月12日21時51分許，先後抵達本件地點，由辛○○與已依約到場之己○○，及同行之友人蔡承融進行會談。嗣雙方一言不合，辛○○、丙○○、甲○○竟共同基於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之犯意聯絡，戊○○則基於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助勢之犯意，聚集於上址，推由辛○○持本件球棒、丙○○持安全帽（未扣案，下稱本件安全帽），及甲○○以徒手之方式，共同毆打己○○；戊○○則在場助勢。卒致己○○受有胸部、腹壁挫傷，及左側上臂、小腿挫擦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
三、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二人所犯者，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其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二人、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是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丙○○、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時供承，核與證人己○○於警詢、偵訊證述情節（見警卷第43至47頁、偵卷第61至61頁背面、83至90頁）大致相符；此外，復有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臺南市佳里分局佳里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9張、現場暨蒐證照片8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3張、本院111年5月26日勘驗筆錄及截圖等（警卷第63、69至72、75至87、91至95、89、97至101、103至107頁、本院卷㈠第255至276頁）在卷足憑，足證被告二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二人犯行均堪以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50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7日生效施行，其立法理由：一、隨著科技進步，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進行串連集結，時間快速、人數眾多且流動性高，不易先期預防，致使此等以多數人犯妨害秩序案件規模擴大，亦容易傷及無辜。惟原條文中之「公然聚眾」，司法實務認為必須於「公然」之狀態下聚集多數人，始足當之；亦有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621號判決、92年度台上字第5192號判決參照）。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學說上多有批評，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上述社群通訊軟體）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秩序，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需。二、為免聚集多少人始屬「聚眾」在適用上有所疑義，爰參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及其於106年4月1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認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脅迫，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已有顯著危害，是將聚集之人數明定為三人以上，不受限於須隨時可以增加之情形，以臻明確。三、按集會遊行係人民之基本權利，受憲法與集會遊行法之保障，應與本條係處罰行為人具有為強暴脅迫之意圖而危害治安者有所區隔。因此，一般集會遊行之「聚眾」人群行為，本不具有施強暴脅迫之意圖，自無構成本罪情事。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四、實務見解有認本條之妨害秩序罪，須有妨害秩序之故意，始與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其目的係在另犯他罪，並非意圖妨害秩序，除應成立其他相當罪名外，不能論以妨害秩序罪（最高法院31年度上字第1513號、28年度上字第3428號判決參照）。然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五、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二項。
  ㈡依上開修正之立法理由可知，於修法後，不論參與者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是否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動或被動聚集、以何種聯絡方式聚集、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方式聚集，亦不論參與者是否具有另犯他罪之犯意，復不論強暴脅迫之行為是否係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只要該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行為，客觀上確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且行為人主觀上預見其等行為將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即當構成刑法第150條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經查，被告丙○○、甲○○等人，在臺南市○○區○○00000號「奕植鑽KTV」馬路前聚集，屬於大眾得自由出入之通道、道路，核屬「公共場所」；而被告二人與被告辛○○等人，在該公共場所，以徒手或持質地堅硬、可供兇器使用之球棒，毆打告訴人己○○，其等所為，不僅對告訴人己○○造成危害，實亦已對公眾或他人造成恐懼不安，影響人民安寧及對公共秩序有顯著危害。同案被告辛○○所持球棒，在客觀上顯然具有危險性，且已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抗拒，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構成兇器無疑。
  ㈢按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刑法第15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刑法第150條第2項得加重其刑之規定，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已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
  ㈣核被告丙○○、甲○○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㈤按共犯在學理上，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前者指一般原得由一人單獨完成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之情形，當然有刑法總則共犯規定之適用；後者係指須有二人以上之參與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而言。且「必要共犯」依犯罪之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與「對向犯」，其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施者，謂之「聚合犯」，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輪姦罪等是，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關於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且數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發生犯意聯絡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13號、第438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係立法類型所謂之「聚合犯」，且法律已就其「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惟上開實務見解及刑法第150條第2項並無將加重條件排除在共同正犯之外之意，是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此3種態樣彼此間雖無成立共同正犯之餘地，惟如聚集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是「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之何者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條件。本案共犯辛○○所持球棒，在客觀上構成兇器已如前述，而被告二人於案發當時已可察知現場與己同方之人有攜帶球棒施以強暴行為，卻仍加入該衝突場面，揆諸前開說明，已升高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是被告二人就上開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丙○○、甲○○就所為犯行，與共同被告辛○○間，均互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分別論以聚眾施強暴之共同正犯。
  ㈥刑法第150條第2項，雖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依該項規定，係「得」加重，而非「加重」或「應」加重，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以，事實審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而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又倘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罪，未依同條第2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如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本院審酌被告二人妨害社會秩序、安寧之時間甚短，聚集人數始終固定，而無持續增加而達難以控制之情，且被告二人與共犯辛○○等人均係聚集於定點，並未有隨處逃竄而波及其他民眾造成傷亡等情形，足認被告二人本案妨害秩序所造成危害程度尚非重大，且僅共同被告辛○○一人攜帶兇器球棒，而對本案告訴人己○○造成之傷害甚輕，且未再持之傷害其他人，亦未造成重大傷亡，故認被告本案所犯情節侵害社會秩序安全，並無嚴重或擴大現象，本院認為尚無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人僅因告訴人己○○疑似與辛○○、乙○○有債務糾紛，即經辛○○揪眾至公共場所尋釁鬧事，以眾暴寡，危害社會秩序安寧，所為實不足取；惟衡量被告二人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佳；且被告甲○○於本件犯行以前，未曾有過任何犯罪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丙○○之素行尚屬良好；兼衡被害人所受傷害不重、及被告二人犯罪動機、手段、目的、被告丙○○自陳高中肄業、目前作太陽能、未婚、無子女、需扶養阿公、阿嬤；被告甲○○自陳：高中肄業、目前作拆貨櫃、已婚、目前太太懷孕、需扶養媽媽及太太等智識、家庭、生活等一切情狀，就被告二人所為，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沒收
　　至共犯辛○○所用來毆打被害人之球棒1支，非被告二人所有，且未扣案，又非違禁物，該物品可替代性高且價值不高，自不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依判決格式簡化原則，僅引用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粟威穆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黃鏡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施茜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